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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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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回顾了我国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总结了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五级规划编制内

容大同小异，乡级规划编制深度不够；与城乡规划的建设用地功能有重叠，但彼此间缺乏有效衔接；土地用途管制针对

性和灵活性不足，滞后于非集中建设区发展需要。展望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变

革的四个方面：构建“国土规划+空间规划+功能区规划”三层次土地规划编制体系；明确不同层级规划编制深度，加强

强制性内容传导；创新区乡级土地规划编制，完善土地用途管制；转变规划管理方式，赋予地方政府更多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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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简称“土地规划”）是指导土地

利用和管理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引导城

乡建设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轮土地规划的

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层次分明、制度健全的规划体系，

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规划之一，为我国的耕地保护和快速

城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耕地和生态空间保护压

力增大等问题，国家从顶层设计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

规划体制改革。新形势下，土地规划需要在传承中有所变革。

1 三轮土地规划回顾

我国土地规划理论和技术源于前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规划服务于农业生产，重点是平整土地、改良

土壤、安排农田水利项目建设。80 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

放带来的建设用地快速增加、耕地急剧减少，土地规划逐

步向保护耕地、控制建设用地转变，成为土地管理的重要

手段。

1.1 第一轮规划：应宏观管理要求而生

第一轮土地规划（1987-2000 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耕地大量减少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规划编制的初步探索，但由于

缺乏配套的土地管理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第一轮

规划的意义是初步建立了我国土地规划体系框架，为后来

土地规划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2 第二轮规划：五级规划实现国土全覆盖

第二轮土地规划（1997-2010 年）是 1999 年新《土

地管理法》实施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耕地保

护为核心的规划，各级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分解落实上级

下达的控制指标，实现耕地总量只增不减。由于过于强

调耕地保护，对建设用地指标安排明显不足，与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不太适应。第二轮规划的意义是实现了五级

土地规划全覆盖，建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辅之以配

套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农用地转

用等实施制度，规划得到较好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土地

规划的法律地位。

1.3 第三轮规划：保护与保障的双重使命

第三轮土地规划（2010-2020 年）2003 年启动试点，

2008 年全国土地规划纲要获批，2010 年前后省、地（市）

级土地规划完成，2012 年前后区、乡级土地规划完成，历

经 10 余年时间。规划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

约用地制度，确立了“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

公众参与”的工作方针，采取了“试点探索、上下结合、

充分论证”的工作模式，针对前两轮规划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进了规划指标设置，区分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划

定了“三界四区”，强化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探索基本农

田多划后占，提高了规划弹性；建立层层汇交的规划数据库，

实现了全国“一张图”监管。与前两轮规划相比，第三轮

规划的科学性、保障性、实施性有了极大提高，实现了从

保护耕地为核心到统筹兼顾耕地和建设用地，统筹土地利

用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兼顾的转变。

2 土地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与快速城镇化时期不断增加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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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需求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国实行的是集权式的土地

管理模式，土地规划的主要指标层层下达、逐级落实，带

有较强的指令性，虽然执行力较高但技术性遭受质疑，实

施中存在一些不足。

2.1 五级规划编制内容大同小异，乡级规划编制深度不够

我国五级土地规划分别对应五级人民政府，层级清晰。

但五级土地规划均定位总体规划，使得各级规划编制内容

大同小异，全国、省级、地（市）级土地规划重点是层层

分解指标，最终传导给乡级土地规划并落实布局。县、乡

级土地规划往往同步编制，乡级汇总后形成县级规划，使

得县级规划成为过程式规划，作用较弱。各级政府编制同

级土地规划，可以较好地发挥政府的责任意识，使其重视

土地规划，但规划层级过多，规划内容趋同，增加了规划

编制成本，却并未取得明显的效用。

乡级土地规划定位于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依据。从几

轮规划实践来看，一方面，乡镇面积较大，以武汉市为例，

最大乡镇面积接近 200km2，最小也有 40km2，平均乡镇面

积在 100km2 左右，某些行政辖区面积更大的市、县，乡镇

面积更大，在如此大的范围、比较短的时间，很难对非集

中建设区内的建设用地进行准确布局，且又缺乏下位规划

的补充，规划的科学性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乡级土地规

划是基于 1 10 000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为基础编制的，比

例尺精度不够，要素偏少，建设用地边界绘制误差较大。

此外，城乡规划大多是 1 2 000 比例尺，土地勘测定界一

般是 1 500 比例尺，且坐标系也与土地规划不同，转绘到

1 10 000 乡级土地规划存在偏差，会导致实施时不符合规

划情形。

2.2 与城乡规划的建设用地功能有重叠，但彼此间缺乏有

效衔接

土地规划是全域覆盖的规划，在主要指标的约束下，

对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进行统筹安排，重点是对

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进行规划，明确基本农田布局，安排

城镇、乡村、交通水利等用地。城乡规划重点是对城镇和

乡村建设用地进行布局，根据预测的人口确定城乡建设用

地边界与内部结构。土地规划与城乡规划均对建设用地进

行规划，差异在于土地规划是上级指标约束下的建设用地

安排，城乡规划是地方需求导向下的建设用地安排，从学

科发展、理论方法、技术力量、实施监管来看，城乡规划

的建设用地布局更为科学，土地规划的管控更具成效。由

于编制主体、技术标准的不同，两个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

和布局难以完全统一，时常出现符合一个规划不符合另一

个规划的情形，项目不符合土地规划，无法办理农用地转

用手续，而不符合城乡规划，无法办理“一书两证”，既

降低了建设项目审批效率，也影响了城市空间格局。

2.3 土地用途管制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足，滞后于非集中建

设区发展需要

我国土地用途管制的对象重点是耕地，对非耕农地、

生态用地等管控力度不够。规划布局为建设用地，即可申

请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导致部分居住、工业和公共设施

类项目布局在山水资源保护敏感区域，破坏了城市生态环

境。同时，严格按照建设用地布局管制的方式过于理想化，

特别是城市非集中建设区内的项目用地普遍较小、布局分

散，实施的不确定性较多，一般到建设阶段才能准确定位，

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使得其往往不符合土地规划，甚至于

占用基本农田导致无法实施，既增加了规划调整的成本，

又影响了合理的项目落地。

3 土地规划面临的新形势

3.1 经济发展新常态：建设用地由高速扩张向限定增长转变

国外众多学者认为，人口和经济是两个影响城市土地

扩张的主要因素，人类对空间的需求是城市扩张最初的动

力，快速经济增长也提高了城市土地的需求。在经历 30 多

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

强化资源保护、狠抓节约集约、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

局的紧迫性日益加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坚持集约发

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

继续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的发展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划定城

镇开发边界，推动城市精明增长、限定增长成为共识，部

分城市已进入存量规划时代，大、中城市扩张速度将会放缓，

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效益提高，以较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

撑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和城市长远的发展。

3.2 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生态环境由被动保护向守住底

线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

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地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

土地规划由于不管控建设用地性质和强度，难以从源头上

控制生态敏感区域的建设诉求，该区域往往成为利益团体

争夺的焦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需要土地规划将生态环境

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底线意识，优先落实生态

保护红线，协调好城镇开发边界、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

护红线之间的关系，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优化国土空

间格局。

3.3 规划体制改革新趋势：多规由九龙治水向一张蓝图转变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积极推进市、县规划

体制改革，探索实现“多规合一”的方法，实现“一张蓝

图”管到底。2014 年 4 月，国家四部委联合部署在全国 28
个市县开展“多规合一”试点，其目的是将多个规划融合

到一张可以明确生产、生活和生态边界线的图上，实现空

间资源的统一管理，避免多个规划内容冲突、相互矛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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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提出：“改革完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加强城

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推进两图合一”。

“多规合一”是资源环境紧约束下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强

化政府空间管控能力的必然趋势，土地规划作为各类规划

的“底盘”，要更加注重与不同类型、不同部门规划的融合，

在城市集中建设区实现城乡规划与土地规划的合一，在城

市非集中建设区创新规划编制方法与管理模式，统筹协调

好相关规划。

3.4 土地制度改革新变化：由重城轻乡向城乡均衡转变

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

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

地市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

更多财产权利”，拉开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新一轮土

地制度改革有望解决当前两种所有权不平等、土地征收范

围过宽、宅基地用益物权受限等问题，为农村的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土地规划应更加重视乡村，优化土

地资源配置，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新产

业新业态用地需求，充分考虑乡村的土地发展权；审慎安

排村庄集并和工矿用地复垦，赋予农民更多的参与权和财

产权。

4 土地规划如何变革

4.1 构建“国土规划+空间规划+功能区规划”三层次土

地规划编制体系

处理好与城乡规划的关系，土地规划应弱化建设用地

布局，强化土地用途管制，通过用途管制，优化国土空间

格局。研究提出建立“国土规划 + 空间规划 + 功能区规划”

的层次分明、传导清晰的土地规划编制体系，国家层面编

制国土规划，省、市级层面编制空间规划，县、乡级层面

编制土地利用功能区规划。

国土规划以政策性、宏观性为主，重在对国土空间开

发、资源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整治和保障体系建设等做出

总体部署与统筹安排，确定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国土

开发强度等主要指标。

空间规划统筹各类规划，明确城镇、农业、生态空间，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即“三

区三线”）。省级空间规划落实全国国土规划分解的主要

指标，统筹协调市级空间规划。市级空间规划与省级空间

规划联动编制，重在落实省级空间规划分解的主要指标，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确定永久基本农田集

中区。

县、乡级土地利用功能区规划深化落实市级空间规划

“三区三线”，统筹衔接相关规划，划定土地利用功能区，

引导各项建设活动和产业发展向对应的功能区聚集。功能

区实行建设项目准入和功能区兼容性管理。

4.2 明确不同层级规划编制深度，加强强制性内容传导

不同层级的规划定位、不同的比例尺决定了规划编制

深度不一样。其中省、市级规划均涉及划定“三区三线”，

但划定的深度有所差异，省级空间规划主要是明确划定的

技术标准，制定“三线”管理规定，在省域层面做好统筹，

确保市级空间规划汇总后“三区三线”结构合理性；市级

空间规划固化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和基本农田红

线。区级规划划定一级功能区，乡级规划在一级功能区基

础上划定二级功能区。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国土开发强度、生态用地比例等作为约

束性指标逐级传导至区级规划；基本农田、城镇用地、生

态空间面积、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等作为乡级规划约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由各级规

划根据需要自行确定。

4.3 创新区乡级土地规划编制，完善土地用途管制

县、乡级土地利用功能区在市级空间规划基础上，统

筹衔接城乡、农业、交通、旅游、环保等规划，划定土地

利用功能区。功能区分为一级功能区和二级功能区，一级

功能区 8 个，包括城镇建设区、村庄建设区、重大设施建

设区、休闲农业区、粮食生产区、特色农产品生产区、生

态维育区、风景旅游区。二级功能区 17 个，包括城镇允许

建设区、城镇有条件建设区、村庄允许建设区、村庄有条

件建设区、郊野公园、农业公园、蔬菜种植区、粮食种植区、

林果种植区、畜禽养殖区、水产养殖区、水域、水源保护区、

山体保护区、地质灾害危险区、其他生态区。

功能区对应“三生”空间，建设项目原则上应在生活

空间内选址，但考虑到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发展需要，允

许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供电、燃气、供水、排水、环卫、

消防、防洪、其他）、公共服务设施项目（教育、医疗、

文化、体育、社会福利与保障、其他）、综合交通设施项

目（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水利、管道）、其他设施

项目（风景旅游设施、休闲农业设施、特殊设施）等 4 类

项目准入，准入要求分为允许建设、论证通过后允许建设、

不允许建设三种情形。对于允许建设和论证通过后允许建

设项目以规划部门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为依据。考虑到

不可预见因素，增强规划弹性，功能区之间可以进行调整，

但必须满足兼容、有条件兼容要求，不兼容的不能进行调

整（表 1）。

乡级土地规划之下，根据需要可以编制功能区总体规

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以指导功能区的发展。如村庄允

许建设区可以编制村庄建设规划，农业公园可以编制农业

公园总体规划，风景旅游区可以编制风景旅游区总体规划

或者控规，作为项目选址的依据。功能区规划应符合建设

用地指标控制要求和功能区项目准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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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转变规划管理方式，赋予地方政府更多事权

规划编制创新相应带来规划管理方式的变化。首先是

“三线”的管理需要明确，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建议分为国

家和省两个层次，规划报国务院审批城市的城市开发边界

调整由国务院审批，镇开发边界和其他城市的城镇开发边

界调整由省政府审批，避免地方上随意调整城镇开发边界

扩大城镇用地规模。基本农田红线管理建议适当放宽准入

门槛，解决非集中建设区准入项目因占用基本农田不能落

地问题。生态保护红线考虑由地（市）级人大立法管理，

生态红线内的项目建设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其次是赋予地

方政府更多事权，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可全部由省级政

府审批，国土资源部重点抓好计划、督查、执法等。再次

是创新规划管理方式，其一以县为单元实行建设用地总量

管控，当年度建设用地总规模超出规划目标，只能通过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申报新增建设用地，有效避免过于重

视新增建设用地而导致建设用地总规模屡屡突破的现象。

其二满足乡级功能区准入规定、且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建设

项目，按照符合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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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土地规划功能区及划定要求
Table 1   Land planning functional area and demarcation requirements

空间
性质

一级功能区 二级功能区  内涵 划定要求

生活
空间

城镇建设区

城镇允许
建设区

规划期内城市、
镇建设的区域，
包括允许建设区
和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与镇总体规划城镇
用地布局衔接，有条件建设区
与发展备用地衔接

城镇有条件
建设区

村庄建设区

村庄允许
建设区

规划期内村庄建
设发展的区域，
包括允许建设区
和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与中心社区（中心
村）规模一致，有条件建设区
按照允许建设区的20%划定，
作为选址的弹性区域

村庄有条件
建设区

重大设施
建设区

——
城镇和村庄建设
区之外、面积较
大的块状设施

面积在150亩以上、位于城镇
和村庄建设区之外的重大设
施（机场、港口、给排水、环
卫、供电、供气、殡葬、安
保、军事等）

生产
空间

休闲农业区

郊野公园

以人文和农业自
然景观为主，兼
有休闲活动功能
的园区

以现状湖泊、河流、道路、山
体等明显地物，或村界、公园
规划等进行划定，单个功能区
面积原则上不超过2万亩

农业公园

以 农 业 生 产 为
主，兼有乡村旅
游功能的农业园
区

粮食生产区

蔬菜
种植区

以种植蔬菜、谷
类作物、薯类作
物和豆类作物为
主的区域

以明显地物、村界进行划定，
尽可能集中连片，优先将平原
地区、质量较高的耕地划入，
单个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300亩

粮食
种植区

特色农产品
生产区

林果种植区 以水产养殖、畜
禽养殖（生猪、
家禽、肉牛、奶
牛）、林业、茶
叶、水果生产为
主的区域

以村界或明显地物划定，单个
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100亩

畜禽养殖区
以村界或明显地物划定，单个
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超过300亩

水产养殖区
以村界或明显地物划定，单个
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100亩

生态
空间

生态维育区

水域

城市生态廊道、
水体、山体、地
质等生态敏感区
域，以生态维育
和保护功能为主
的区域

对接湖泊蓝线，未划定蓝线
（河流、水库、重要坑塘）
的，结合地形图、影像图和土
地利用现状综合划定

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陆
域范围

山体保护区 山体本体范围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省级、地方自然保护
区等，按照批复范围划定或者
根据需要划定

地质灾害
危险区

已出现地质灾害迹象，明显可
能发生地质灾害且将可能造成
较多人员伤亡和严重经济损失
的区域

其他生态区
除以上功能区之外，具有生态
保育职能、生态敏感性较高的
区域

风景旅游区 ——

资源丰富、环境
优美，可进行必
要的低密度、低
强度开发建设，
提 供 观 赏 、 休
憩、娱乐、文化
等活动的区域

以现状明显地物，或者批复的
风景区范围划定

注：15亩=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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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to the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FANG Yong1, QIN Tao2

(1. Wuh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Hubei Wuhan 430014, China;
2. Wuhan Planning & Research and Exhibition Center, Hubei Wuhan 43001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brief review of three rounds of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in China,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blems 
in the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the contents of the five level land use plann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same , while township 
planning is not sufficiently in-depth;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or construction land use overlap, although there is no 
effective link between them; there is a lack of pertinency and flexibility in land use contr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non-
centralized construction areas.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four new aspects have been included: 
building a three level land planning system consisting of “land planning + space planning + functional area planning”; 
clarifying the depth of planning at different levels,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delivery of the mandatory content; innovating the 
county and town land use planning, while improving the control of land use; changing the method of planning management, 
giving more power to local governments.
Key words: land use; overall planning; problem analysis; ideas fo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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